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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起草说明

为优化水运口岸资源配置，提高开放整体效益，推动江苏水运口岸更好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国家口岸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江苏省口岸码头泊位开放管理服务办法（试行）》，省商务厅牵头起草《江苏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办法》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写背景与意义
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大省，国际经贸合作交流十分活跃。江苏口岸数量众多，水运口岸在运营发展、综合效能、智能智慧、绿色安全等方面发展不够均衡，通过科学制定系统化、定量化、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评判全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水平，可以推进口岸资源配置、运营服务、智慧绿色平安等方面的分类管理，为进一步优化江苏口岸综合服务能力提供重要支撑。因此，研究提出江苏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实施办法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既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口岸服务质效和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实践，也是建设双向开放枢纽，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的重要抓手，更是落实推动江苏制度型开放，服务全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起草过程
《办法》起草工作始于2023年2月，为保障起草工作按进度实施，制定了《探索开展全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前期开展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初稿编写等工作。起草过程中，多次进行专题讨论座谈，认真听取各有方面意见，逐步修改并加以完善。
（一）调查学习阶段（2023年2月）。收集相关资料，开展学习研究，并与地方口岸进行探讨沟通，借鉴相关业务考核评价办法，搭建江苏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二）调研编写阶段（2023年3月）。在完成初步指标体系框架基础上，组织赴南通、江阴、张家港开展调研，听取口岸综合管理部门、查验单位、码头企业等单位意见建议，确定评价工作目标、形式和内容，初步形成评价指标框架内容。
（三）初稿形成阶段（2023年4月）。在确立指标框架内容过程中，多次召开专题座谈进行讨论研究，并专门召集省相关部门以及省级查验部门进行座谈，听取各方面意见，通过集思广益形成了《办法》初稿。
（四）征求意见阶段（2023年5月至6月）。5月4日，我厅发函征求省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意见建议。收到4个成员单位共12条意见，经认真研究分析，对其中6条意见予以采纳，4条部分采纳，2条未予采纳，6月7日，我厅将意见采纳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的均已沟通协商一致。
（五）合法性审查阶段（2023年6月）。6月中旬，将修改完善后的《办法》（征求意见修改稿）提请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和合法性审核。并会同厅法律部门共同对《办法》（征求意见修改稿）相关内容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目前相对成熟的征求意见修改稿。
三、《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包括6章20条：
第一章“总则”共6条，主要阐述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目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评估内容、数据来源、组织实施。其中，第一条明确了《办法》制定的依据是《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江苏省水运口岸码头泊位开放管理服务办法（试行）》，目的为优化水运口岸资源配置，提高开放整体效益；第二条明确了绩效评价的适用对象；第三条至第五条明确了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适用环节、数据来源；第六条明确了评价实施主体及联合组织实施的成员单位。
第二章“组织实施”共3条，主要阐述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职责分工、信息沟通、评估环节。其中，第七条明确了绩效评价组织实施主体、考评小组、第三方机构各自的职责；第八条及第九条明确了考评小组成员单位信息通报与采用，评价的环节与要求。
第三章“指标体系”共3条，主要阐述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码头分类、指标体系组成及调整。其中，第十条明确了绩效评价应遵循科学合理、导向引领、分类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第十一条明确了绩效评价对象分为散杂货、集装箱、危化品、修造船（舾装）四类；第十二条明确了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运营发展、效能水平、绿色安全3大类一级指标，每项一级指标分别细化设定若干二级指标。
第四章“评价程序”共5条，主要阐述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起止时间、数据收集、数据审核、等级划分、结果发布。其中，第十三条明确了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时间；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明确了数据采集的方法及第三方对数据的审核；第十六条及第十七条明确了码头评价结果的等级划分及结果发布。
第五章“结果应用”共2条，主要阐述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和对评估结果异议处理方式。其中，第十八条明确了对开放码头评价结果进行差异化资源配置和政策引导；第十九条明确了参与评价的单位或者个人均可向实施主体举报评价的不公平、不公正和弄虚作假行为，或对评价结果提出异议，实施主体负责调查处理并作出书面回复。
第六章“附则”共1条，主要明确本办法的实施日期。
此外，《办法》还包含两个附件，分别为《附件1 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附件1》）和《附件2 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算法说明》（以下简称《附件2》）。
《附件1》主要明确了全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主要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若干采集数据组成。《附件2》主要阐述了全省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主要算法、各指标及权重的设置，明确通过加权相加各级指标分值的方法来确定各开放码头运营管理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并对各指标得分的具体算法、独立加减分项、一票否决等情况进行了说明。


